委托协议书
甲方：         
乙方：
因经营发展需要，甲方愿意委托乙方完成指定工作，乙方同意接受委托。双方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在平等自愿、协商一致的基础上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第一条 委托期限​​
本协议委托期限自 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 年   月   日止。
第二条 工作内容与方式​​
​​工作内容：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，在委托期内负责完成以下工作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​​工作方式：乙方应保证每周周一至周五在                进行工作，每日工作时间不少于8小时，每周累计工作时间不少于40小时。
第三条 报酬及支付​​
​​报酬标准：甲方按乙方实际工作日向乙方支付报酬，标准为每日人民币    元（大写：______________元整）。
​​支付周期与时间：甲方于每月15日（遇公共节假日则提前至前一工作日）向乙方支付上一个自然月（即上月1日至上月最后一日）的报酬。
第四条 行为规范与保密义务​​
乙方在委托期内须严格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，服从甲方的工作安排与管理。
乙方对在工作中知悉或接触到的任何甲方商业秘密（包括但不限于技术信息、经营信息、客户名单、文件、软件、数据等）均负有严格的保密义务，未经甲方书面许可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任何第三方披露，亦不得带离甲方指定工作区域或用于任何非工作目的。如因乙方泄密给甲方造成损失，甲方有权追究乙方的法律责任并要求赔偿。
因乙方过错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的，乙方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
第五条 协议的变更、解除与终止​​
​​协商解除：本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，可以书面形式解除。
​​单方解除：任何一方欲单方解除本协议，需提前三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。提出解除的一方须向另一方支付违约金，违约金数额相当于乙方    个工作日的报酬。
​​协议终止：无论协议以何种方式解除或终止，乙方均须按照甲方要求，妥善办理全部工作交接手续。甲方在确认工作交接完成后，方有义务向乙方结清尚未支付的报酬或本条约定的违约金。若乙方未完成工作交接，甲方有权暂不支付相应款项；若因此给甲方造成损失，乙方还须承担赔偿责任。
第六条 其他​​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本协议自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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